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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加强收费管理的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根据《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鲁政办发（2008）65号]、《关于规范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通知》[鲁价费发（2011）47号]等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加强收入管理，规范财务行为
（一）学院全部收支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严禁“坐收坐支”、“公款私存”、挪用公款等行为。各部门、单位、院（系）等各种临时、零星收款由财务处与其共同办理，不得将资金存入个人存折，更不得私自使用该项资金。 
（二）加强教育服务收入管理。各部门、单位、院（系）举办（联办）的各种成人教育、专业学位、中外合作办学等学历班和培训班的收入上缴学院时须附学生名单，学生毕业或结业学校发放证书时各主管部门要与财务处核对缴费情况。学费减免要按程序报批。计算机等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等，承办单位应及时与财务处沟通，并根据目前收费政策的变化，做好考试费的收缴工作。
（三）学院收费实行审批制度。各部门、单位、院（系）等的各项收费、押金、保证金、会费收入、代办（代收）款项、各种基金等，收费前必须报批（附申请表），并根据批准的项目、标准、范围等要求严格执行。
（四）收取的各种赞助、捐赠款，外单位给付的折扣、手续费、业务费、咨询费、管理费等，要有与有关单位签署的协议，并将款项上缴学校，按规定用途使用和处理。

二、违纪、违规和乱收费行为

（一）未经学院批准，擅自制定收费项目或自定收费标准的；

（二）未经学院批准，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或调整收费标准的；

（三）收费时不使用国家规定的收费票据，或擅自印制、转让、代开收费票据，或超范围使用票据的；

（四）利用他人的收费票据收费，或涂改、伪造收费票据的；

（五）收费资金不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学院统一管理核算的；

（六）私设“小金库”行为；

（七）其他违反财经纪律及有关规定的收费行为。

三、处罚规定

各部门及当事人有违反本规定的，学院将追究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除没收违法所得外，将根据学院有关规章制度及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对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附则

（一）本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二）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齐鲁师范学院收费项目申请表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

齐鲁师范学院收费项目申请表

	收费部门
	

	收费申请

编    号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设 立 收 费 项 目

	设立项目
	计费单位
	计费标准
	收费依据
	使用范围

	
	
	
	
	

	
	
	
	
	

	借 用 收 费 票 据

	票据发放记录
	存根收回记录

	票据名称
	起止号码
	空白、作废套数
	交回时间
	收回人

	
	
	
	
	

	
	
	
	
	

	                                    负责人：

申请部门  （印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部门

意  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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